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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燃字〔2007〕37号
关于开展燃气器具安装维修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南京市建设委员会、南京市总工会和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宁建宣字[2007]397号《关于开展园林、公交、自来水、燃气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燃气行业高级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营造行业职工学技术、赶先进、创品牌、争贡献的良好氛围，掀起群众性技术练兵、比武的热潮，努力提高燃气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，经研究决定，组织燃气行业燃气器具安装维修参赛队，参加由市建委、市总工会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举办的竞赛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1、自通知下达之日起至7月24日完成参赛选手的报名工作(报名时请将参赛选手的姓名、出生年月、培训时间、从事工种年限、身份证号码等一并上报)，报名电话：84606223，联系人：施南岚或84605430，联系人：钟继成；

2、7月25日至8月20日完成参赛选手的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测试工作，并完成参加全省技能竟赛选手的选拔工作；

3、年底前进行表彰。

二、参赛选手条件及名额

凡列入我市燃气器具安装维修目录的民用燃气灶具、热水器安装维修企业，可推荐1-2名经燃气管理部门培训并取得上岗证，从事该工种满3年以上，安装维修技术娴熟的人员参赛。

三、竞赛方式

竞赛以国家职业资格高级工标准，按理论、技能两部分进行，其中理论占20％，技能占80％(理论测试和技能测试的内容另行通知)。

四、表彰奖励

获本次燃气器具安装维修工种职业技能竞赛的前5名选手由市建委、市总工会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授予“南京市建设系统技术能手”称号，推荐参加江苏省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赛，并由市劳动和社保障局颁发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。前3名选手具备高级工资格的，办理技师证书。

各单位接通知后，要按通知要求，抓紧做好参赛选手的选拔工作，切实把表现出色、安装维修技术熟练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、能够代表本企业安装维修水平的选手推荐上来。

　

附件：参赛选手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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